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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： 尹 才 榜 先 生 ， MH (主 席 ) 

何 志 佳 先 生  
陳 榮 濂 先 生  
劉 偉 榮 先 生 ， JP 
 

致開 會 詞  

主 席 歡 迎 各 位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表 示 有 關 部 門 正 跟 進 上 次

文 康 會 曾 討 論 的 兩 個 議 題 ： (一 )高 山 劇 場 新 翼 擬 建 設 施 及 (二 ) 天 光 道 英 皇

佐 治 五 世 中 學 對 開 空 地 之 用 途 事 宜 ， 暫 時 並 未 有 新 資 料 提 供 作 討 論 ， 所 以

這 兩 項 議 題 會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 。  

通過 上 次會 議 記錄  

2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大 會 通 過 。  

檢討 三 不像 的 牛棚 藝術 村 (文 件 第 27/05) 

3.  陳 景 煌 議 員 介 紹 文 件 。 他 表 示 旅 遊 發 展 局 把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當 作 本 港

的 觀 光 景 點 ， 但 政 府 產 業 署 卻 只 容 許 租 戶 的 訪 客 到 訪 而 非 全 面 開 放 給 公 眾

參 觀 。 他 質 疑 民 政 事 務 局 在 推 動 本 土 藝 術 所 作 的 協 調 能 力 ， 並 促 請 當 局 從

速 訂 定 發 展 政 策 及 將 場 地 向 公 眾 開 放 。  

 

4.  馮 競 文 議 員 表 示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是 九 龍 城 區 的 地 標 ， 她 促 請 政 府 盡 快

訂 定 發 展 藍 圖 或 考 慮 將 地 方 交 由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管 理 並 開 放 給 本 區 市 民 使

用 。 她 相 信 場 內 部 份 公 共 設 施 不 符 合 作 為 公 開 場 地 的 規 例 是 與 樓 宇 的 結 構

有 關 ， 並 非 本 會 能 解 決 。 她 指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內 的 藝 術 團 體 應 積 極 考 慮 找

一 個 固 定 的 場 地 作 長 遠 發 展 之 用 ， 而 政 府 亦 應 考 慮 將 租 戶 全 部 遷 出 以 騰 出

空 間 重 新 裝 修 ， 改 善 場 地 的 設 備 ， 進 一 步 計 劃 日 後 的 用 途 。  

 

5.  陳 家 偉 議 員 及 蕭 婉 嫦 議 員 同 樣 關 注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發 展 方 向 ， 查 詢

政 府 是 否 打 算 將 場 地 長 期 租 賃 予 藝 術 團 體 或 只 作 短 期 租 約 性 質 之 用 。 梁 英

標 議 員 希 望 政 府 能 改 善 互 相 推 卸 責 任 的 習 慣 ， 盡 快 解 決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

各 種 問 題 。 王 國 強 議 員 建 議 各 政 府 部 門 成 立 跨 部 門 小 組 ， 探 討 「 牛 棚 藝 術

村 」 的 去 向 ， 有 需 要 時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亦 可 提 供 協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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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莫 嘉 嫻 議 員 查 詢 政 府 是 否 會 將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租 戶 搬 遷 往 用 作 推 動 創

意 工 業 的 石 硤 尾 工 廠 大 廈 ， 或 是 會 繼 續 與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租 戶 續 約 。 無 論

如 何 ， 她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應 向 租 戶 交 待 未 來 的 去 向 及 和 他 們 保 持 溝 通 。  

 

7.  蔣 世 昌 議 員 希 望 各 有 關 部 門 一 起 訂 定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發 展 方 針 ， 積

極 落 實 有 關 措 施 並 互 相 配 合 ， 使 本 地 藝 術 能 夠 普 及 化 及 多 向 學 生 推 廣 藝 術

教 育 。  

 

8.  李 健 勤 議 員 表 示 政 府 應 盡 快 為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加 裝 配 套 設 施 ， 由 於 建

築 物 多 為 一 層 高 的 樓 房，他 相 信 加 設 廁 所 及 其 他 所 需 的 設 備 並 不 難。此 外 ，

他 指 出 他 曾 獲 邀 出 席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舉 辦 的 各 項 活 動 ， 他 詢 問 為 何 這 些 活

動 可 以 邀 請 公 眾 人 士 參 與 。  

 

9.  政府 產 業署 潘 耀東 先生 表 示 署 方 在 2001 年 與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租 戶 簽 訂

租 約 。 由 於 建 築 物 的 前 身 為 牛 隻 檢 疫 站 ， 場 內 部 份 公 共 設 施 (如 消 防 裝 置 及

廁 所 設 備 等 )並 不 符 合 作 為 公 開 場 地 的 要 求 ， 故 不 適 宜 長 期 開 放 予 公 眾 參

觀 ， 但 租 戶 的 訪 客 可 到 訪 上 址 。 他 解 釋 部 份 以 短 期 形 式 舉 辦 的 活 動 (如 一 至

兩 天 的 書 展 或 論 壇 )， 主 辦 單 位 可 向 食 物 環 境生 署 申 請 臨 時 娛 樂 場 所 牌

照 ， 在 活 動 當 日 開 放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予 公 眾 參 觀 。  

 

10.  民 政 事 務 局 林 鳳 顏 女 士 表 示 局 方 一 直 希 望 將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作 為 文 化

推 廣 的 基 地 ， 並 曾 邀 請 建 築 署 就 改 善 場 內 部 份 公 共 設 施 進 行 研 究 ， 可 惜 工

程 因 某 些 因 素 而 未 能 進 行 。 她 表 示 民 政 事 務 局 正 與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研 究 ，

希 望 盡 快 改 善 場 內 的 公 共 設 施，將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開 放 供 公 眾 使 用。此 外 ，

局 方 亦 一 直 與 各 藝 術 機 構 接 觸 ， 希 望 有 合 適 的 機 構 可 接 手 管 理 及 推 廣 「 牛

棚 藝 術 村 」 。 局 方 會 將 有 關 進 展 通 知 委 員 會 。  

 

11.  香港 藝 術發 展 局 (下 簡稱「藝 發 局」 )麥 蓓蒂 女 士 澄 清「 藝 發 局 」並 不 隸

屬 任 何 政 府 部 門 ， 而 是 一 個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撥 款 支 持 的 法 定 機 構 。 她 表 示 現

時 「 藝 發 局 」 正 資 助 五 個 租 用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藝 術 團 體 進 行 各 項 藝 術 活

動 ， 有 關 團 體 需 定 期 提 交 報 告 交 代 所 舉 辦 的 藝 術 表 演 及 展 覽 活 動 是 否 有 作

公 開 演 出 及 有 否 公 眾 參 與 。 根 據 記 錄 ， 該 五 個 藝 術 團 體 均 符 合 「 藝 發 局 」

的 標 準 ， 以 資 助 款 項 進 行 各 種 推 廣 藝 術 發 展 的 節 目 及 活 動 ， 當 中 有 不 少 是

在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內 進 行 。 回 應 莫 嘉 嫻 議 員 的 提 問 ， 她 指 出 石 硤 尾 工 廠 大

廈 獲 更 改 作 為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的 計 劃 是 由 「 藝 發 局 」 、 藝 術 中 心 及 香 港 浸 會

大 學 聯 合 推 動 ， 他 們 沒 有 意 圖 將 該 中 心 用 作 遷 徙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租 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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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藝 術 團 體 租 用 這 個 預 計 可 於 2007 年 入 伙 的 場 地。此 外，「 藝

發 局 」 將 討 論 協 助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發 展 方 案 。  

 

12.  主 席 請 民 政 事 務 局 林 鳳 顏 女 士 將 委 員 對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的 關 注 及 意 見

向 局 方 轉 達 ， 希 望 局 方 盡 快 為 「 牛 棚 藝 術 村 」 定 下 明 確 的 發 展 政 策 及 改 善

場 內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。 他 希 望 在 時 機 成 熟 時 ， 局 方 能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「 牛

棚 藝 術 村 」 的 發 展 。  

 

要求 延 長公 共 圖書 館的 開 放時 間 (文 件 第 28/05) 
 

13.  王國 強 議員 介 紹 文 件，建 議 延 長 九 龍 城 區 圖 書 館 的 開 放 時 間，好 讓 在 職

市 民 能 利 用 工 餘 時 間 使 用 圖 書 館 設 施 。  

 

14.  主席 請 委 員 省 覽 席 上 文 件 第 2 號 康 文 署 的 覆 函。他 表 示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及

發 展 科 代 表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委 員 的 意 見 將 由 康 文 署 文 化 事 務 高 級

經 理 馮 家 寬 先 生 代 為 轉 達 。  

 

15.  陳 家 偉 議 員 查 詢 康 文 署 是 否 曾 就 延 長 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進 行 資 源 及 人 手

分 配 的 評 估 。  

 

16.  蔡 麗 玲 議 員 表 示 許 多 家 長 通 常 在 週 末 或 週 日 才 有 空 帶 子 女 前 往 圖 書 館

借 閱 書 籍 ， 所 以 她 希 望 康 文 署 能 考 慮 延 長 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至 晚 上 8 時 正 。  

 

17.  李慧議員 表 示 全 港 各 區 圖 書 館 的 開 放 時 間 有 所 不 同，查 詢 康 文 署 根 據

什 麼 準 則 訂 定 各 個 圖 書 館 的 開 放 時 間 。  

 

18.  莫嘉 嫻 議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可 採 用 彈 性 開 放 時 間，每 週 選 擇 一 天 由 下 午 開 放

至 晚 上 時 段 ，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圖 書 館 服 務 。  

 

19.  主席 表 示 由 於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及 發 展 科 同 事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，因 此

是 項 議 題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

20.  陳景 煌 議員 指 康 文 署 不 能 單 以 書 面 回 覆 作 為 對 是 項 議 題 的 答 覆，署 方 應

派 員 出 席 會 議 並 即 場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。 他 請 康 文 署 馮 家 寬 先 生 將 議 員 的 不

滿 向 部 門 反 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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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陳家 偉 議員 提 議 將 是 項 議 題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，並 要 求 康 文 署 圖 書

館 及 發 展 科 屆 時 派 員 出 席 解 答 議 員 的 查 詢 。  

 

22.  主席 同 意 兩 位 委 員 的 建 議 將 議 題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，並 請 秘 書 處 跟

進 。  

 

康樂 及 文化 事 務署 九龍 城 區 2005 年 10 月 至 11 月份 在 區 內舉 辦 的康 樂 體

育活 動 及設 施 管理 的匯 報 (文 件 第 29/05) 

23.  康文 署 程光 博 先生 介 紹 文 件 。  

24.  葉志 堅 議員 感 謝 康 文 署 對 地 區 活 動 的 支 持，提 供 場 地 予 地 區 團 體 舉 辦 各

類 活 動 。 他 指 半 島 豪 庭 休 憩 公 園 及 場 內 廁 所 的 清 潔 工 作 做 得 很 出 色 ， 希 望

藉 此 機 會 表 揚 負 責 清 潔 工 作 的 工 人 。  

25.  蕭婉 嫦 議員 反 映 街 坊 的 意 見，指 康 文 署 轄 下 公 園 的 清 潔 工 作 通 常 在 早 上

8 時 進 行，晨 運 人 士 被 迫 吸 入 工 人 在 掃 地 時 揚 起 的 塵 土。她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將

清 潔 時 間 延 後 至 早 上 9 時 ， 避 開 早 上 晨 運 的 高 峰 時 段 。  

26.  李健 勤 議員 查 詢 何 文 田 公 園 硬 地 足 球 場 重 鋪 地 面 的 原 因 及 詳 情 。  

27.  康文 署 吳潘 港 英女 士 感 謝 葉 志 堅 議 員 的 意 見，並 會 將 議 員 對 清 潔 工 人 的

讚 揚 轉 達 有 關 營 辦 商 。 就 蕭 婉 嫦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她 稍 後 會 與 蕭 議 員 進 行 實 地

視 察 ， 研 究 合 適 的 改 善 方 法 。 此 外 ， 她 指 出 何 文 田 公 園 硬 地 足 球 場 自 1999

年 啟 用 後 ， 至 今 已 有 7 年 歷 史 。 為 提 供 更 好 的 場 地 服 務 ， 署 方 決 定 申 請 撥

款 在 2006 年 1 月 至 3 月 期 間 替 足 球 場 重 鋪 地 面， 預 算 該 場 地 會 在 4 月 重 新

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九 龍 城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及 文 娛 設 施 使 用 情

況的 匯 報 (文 件 第 30/05) 

28.  康文 署 馮家 寬 先生 介 紹 文 件 。  

29.  葉志 堅 議員 感 謝 康 文 署 對 地 區 活 動 的 支 持，提 供 表 演 場 地 予 地 區 團 體 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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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活 動 。  

30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其他 事 項  

31.  由 於 區 議 會 將 進 行 多 項 活 動 ， 例 如 區 節 及 籌 備 中 的 「 全 城 清 潔 大 行

動 」 ， 為 使 資 源 得 以 充 分 運 用 ， 主 席 建 議 及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將 文 康 會 餘 下 的

55,360 元 撥 款 回 撥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一 併 運 用 。  

32.  康 文 署 吳 潘 港 英 女 士 表 示 她 曾 在 上 次 文 康 會 會 議 上 建 議 將 馬 頭 圍 配 水

庫 遊 樂 場 其 中 兩 個 收 費 網 球 場 改 建 為 一 個 免 費 使 用 的 籃 球 場 。 康 文 署 在 會

後 收 到 不 少 市 民 的 意 見 指 擔 心 缺 乏 場 地 進 行 網 球 運 動 。 因 此 ， 在 考 慮 各 方

的 意 見 後 決 定 修 訂 先 前 的 建 議 。 康 文 署 打 算 逢 星 期 一 至 五 將 兩 個 位 於 馬 頭

圍 配 水 庫 遊 樂 場 內 的 網 球 場 的 球 網 拆 除 ， 免 費 開 放 予 市 民 進 行 各 項 活 動 ；

在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則 會 重 新 掛 上 球 網 作 為 收 費 網 球 場 ， 使 用 者 可 如

常 租 用 場 地 打 網 球 。 署 方 會 將 這 個 計 劃 先 試 行 6 個 月 ， 稍 後 再 作 檢 討 並 向

區 議 會 報 告 使 用 情 況 。  

33.  劉 宇 新 議 員 贊 成 康 文 署 的 新 方 案 ， 指 署 方 照 顧 到 各 方 的 需 要 ， 是 一 個

雙 贏 的 做 法 。  

34.  李 慧議 員 歡 迎 康 文 署 採 用 彈 性 使 用 場 地 的 方 案 ， 並 希 望 署 方 可 一 併

改 善 網 球 場 旁 的 路 面 情 況 。  

35.  蕭婉 嫦 議員 及 蔡麗 玲議 員 表 示 支 持 新 建 議，並 查 詢 工 程 預 計 完 成 日 期 。 

36.  康 文 署 吳 潘 港 英 女 士 表 示 要 先 獲 得 各 位 議 員 原 則 上 同 意 進 行 是 項 計

劃 ， 署 方 才 可 與 建 築 署 商 討 加 設 閘 口 的 事 宜 並 盡 快 試 行 新 方 案 。  

下次 開 會日 期  

37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定 於 2006 年 2 月 23 日 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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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會 時 間  

38. 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結 束 。  

 

本 會 議 記 錄 於 2006 年     月     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主 席 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秘 書 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06 年 1 月     
 
 


